
龙岗区应急管理局零星作业安全督查及分析
服务项目采购公告

深圳龙岗区应急管理局零星作业安全督查及分析服务项

目向社会公开招标，欢迎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潜在投标人参加

本次招标活动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采购项目名称：龙岗区应急管理局零星作业安全督

查及分析服务项目
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龙岗区

（三）项目概况：根据《龙岗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

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实施细则》文件精神，龙岗区应急管理局统

筹零星作业安全纳管工作，对各街道零星作业监管情况开展督

导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办整治，切实提升零星作业安全

生产管理能力。

1.根据龙岗区应急管理局提供的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督导

检查场所清单，预计对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3080 家次,

重点对零星作业场所现场安全生产隐患进行督查。

2.对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情况分别每月编制 1 份

月度工作报告，分析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存在的共性问

题，提出建议；在项目结束后编制 1 份总结报告，总结项目完

成情况、问题建议等。

（四）项目预算金额：23.77 万元

（五）项目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



（六）评分方法：综合评分法(报价 20 分+服务方案 40

分+经验 30 分+诚信 10 分=综合评分 100 分)，中标结果将在龙

岗区应急管理局官网进行公示。

二、投标人要求

（一）资质要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

它组织（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人证明扫描

件，原件备查）；分公司作为总公司的分支机构，在投标时应

以总公司的名义进行并提供总公司的授权文件。

2.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经营负责人、项目投标

授权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、属同

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；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

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。

3.供应商在《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及履约承诺函》中作出声

明，符合声明中所承诺的事项。

4.本项目不允许转包。

5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（注：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“深圳信用网”

以及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督网”为供应商信息的查询渠道，相

关信息以开标当日查询结果为准。）

（二）团队要求

1.项目负责人（1 人），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工程师相关

专业资质，存在隶属关系(以社保证明为凭证，且连续参保缴



费 1 个月以上)；

2.项目团队（4 人）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或一级注册消防

工程师等相关专业资质，存在隶属关系(以社保证明为凭证，

且连续参保缴费 1 个月以上)。

（三）经验要求

1.投标供应商 2024 年 1 月 1 日（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）

至今承担过区级或政府部门单位委托的督导检查类似项目案

例。

三、投标方式

（一）投标资料

1.投标文件封面需注明项目名称，投标人名称，投标人地

址，投标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。

2.单位简介：简要介绍单位情况。

3.运营方案：本项目的运营方案（应包含但不限于：价格、

经验、方案、项目重难点分析、应对措施及合理化建议、服务

质量保证措施）。

4.营业执照、相关资质证书（根据实际需求填写，提供复

印件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、法人授权书。

5.在《参与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》作出声明并提交。

6.项目提供团队或者负责人名单的，需与投标人存在隶属

关系，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投标人为其缴纳近 1 个月社保证明

文件，由于社保部门原因（提供社保局无法出具的证明文件）

最近 1 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，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；

如投标人注册成立时间不足 1 个月的，可提供承诺函（格式自



拟）。

7.需提供《供应商基本情况表》。

（二）投标时间、地点

1.投标文件接收开始时间：2026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：00；

2.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下午 6：00；

3.投标文件接收地点：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愉龙路 30 号

龙岗区应急管理局 707 室（采购联系人：房工；联系电话：

0755-28949911）。

（三）投标文件份数

投标文件一式三份，其中正本一份，副本两份（请密封在

同一个文件袋中）。

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

2026 年 6 月 24 日


